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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國家稅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d-n-tax.gov.cn/pub/001032/xxgk/tzgg/gstg/201802/t20180228_1857781.html） 

 

附錄 

 

关于成品油生产、经销企业开具发票新规的有关事项 

   

为加强成品油消费税的征收管理，维护公平的税收秩序，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国家税

务总局确立了“票表比对、以进控销、征扣一致”的管理思路，并发布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成品油消费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1 号）。规定自 2018 年

3 月 1 日起所有成品油发票均须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中“成品油管理模块”开具。为此，

成品油生产、经销企业要注意如下事项： 

一、成品油涉及范围和成品油增值税发票种类 

（一）公告中的成品油是指汽油、柴油、航空煤油、石脑油、溶剂油、润滑油、燃料油七

大类别的成品油。 

（二）成品油增值税发票种类包括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

（卷式）、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四种。 

二、成品油生产、经销企业开票系统升级注意事项 

（一）主管税务机关在核心征管系统将纳税人归类为成品油生产或成品油经销企业，开

通成品油发票开具模块。 

（二）所有成品油生产、经销企业在开具增值税发票前，均须确保已纳入增值税发票管

理新系统，购买防伪税控设备，将发票开具软件升级至最新版本，在税务局端的核心征管系统

进行了增值税发票票种核定，并领用增值税发票后，方可开具成品油增值税发票。 

三、成品油发票开具注意事项 

（一）正确选择成品油的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编码 

（二）发票“单位”栏和“数量”栏为必填项。“单位”栏应选择“吨”或“升”, “数

量”栏不能为“0”（卷票票面没有单位，则默认单位为“升”）。 

（三）成品油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左上角打印“成

品油”字样。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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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品油经销企业某一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编码的油品可开具成品油发票的总量，

应不大于所取得的成品油专用发票、海关进口消费税专用缴款书对应的同一商品和服务税收分

类编码的油品总量。 

四、成品油经销企业开具发票注意事项 

（一）成品油经销企业应先登录增值税发票选择确认平台录入库存，方能开出成品油增

值税发票。为此，成品油经销企业应于 2018 年 3 月 10 日前（包括 3 月 10 日），将截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的成品油库存情况（不包括未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消费税专用缴款书的成

品油库存）录入增值税发票选择确认平台。注意：成品油库存只能录入一次且不能修改。 

（二）2018 年 3 月 1 日后，成品油经销企业取得成品油专用发票，应及时在发票选择确

认平台勾选成品油专用发票、海关进口消费税专用缴款书的进项数据。 

（三）汇总缴纳增值税的成品油经销企业，目前暂按以下方法处理： 

1．总机构统一确定各成员单位 2018 年 2 月末的成品油库存数量，并预估 2018 年 3 月的

成品油销售数量，填报《期初库存情况明细表》（见附件），及时向主管国税局报备。 

2.各成员单位首次开具成品油发票前，依据《期初库存情况明细表》合计栏数据，将成品

油的数量录入增值税发票选择确认平台。 

3.2018 年 3 月 1 日起总机构按 1 号公告规定，下载已取得的成品油专用发票和海关缴款

书信息，待发票选择确认平台实现库存分配功能后，总机构主管国税机关依据企业提供的《期

初库存情况明细表》，通过增值税发票选择确认平台税务端录入负数库存，将预估的 3 月份销

售数量一次性核减。库存数量需要调整的，总机构应及时将调整情况报省国税局货物劳务税处

及主管国税局。 

 

附件:  《期初库存情况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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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期初库存情况明细表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总机构名称：（公章）                纳税人识别号：   

 数量单位：吨 

成员单位

纳税人识

别号 

成员单位

名称 
油品类别 

2018年 2

月末库存

数量 

预估 2018

年 3月的销

售数量 

合计 

      

    

    

    

      

    

    

    

      

    

    

    

      

    

    

    

      

    

    

    

      

    

    

    

总计 

    

    

    

    

注：1.汽油、乙醇汽油、柴油、润滑油等不区分牌号，按类别合并计算。 

    2.合计栏填写“2018年 2月末库存数量”与“预估 2018年 3月的销售数量”的合

计 

填表人：                                     审核人： 


